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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国体和政体的制度规范中所体现的阶级关

系。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其诞生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宪法

的基本体系，为完善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实现依宪治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宪法思想和宪政实践是制定

“五四宪法”的前提和基础，对后世宪法修订和宪法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五四宪法; 国家制度; 时代认同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981( 2016) 01 － 0010 － 05

孟德斯鸩说过:“在社会制度刚刚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

首脑们就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1］50。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法

制建设，特别是宪法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

宪法理论的继承者、发扬者和新中国宪法理论的指引者、宪
政运动的开拓者。他领导制定的 1954 年宪法( 以下简称“五

四宪法”) 引领了新中国的宪法建设。

一、毛泽东与“五四宪法”的制定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宪法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后世宪法修

订提供了正当性的法律依据。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导了“五

四宪法”的起草工作，是共和国宪法的总设计师，宪法草案主

要体现和贯彻他的思想和意图。［2］111

( 一) 带头酝酿新中国的制宪工作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建国后为什么要及时制宪都有

过深刻阐述。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要通过实行

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3］433 斯大林和毛泽东

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宪法的作用和宪法的概念。斯大林认

为:“宪法是把已经取得、已有保障的成果登记下来，用立法

手续固定下来”。［4］608毛泽东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

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

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5］735 根

据他们的观点，宪法是对革命成功后民主事实和主权独立的

一种法律确认，而这种法律确认依赖于制宪权的归属，即谁

拥有制宪权。这不仅是宪法的属性问题，更是宪法能否得到

拥护的民意基础。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试图通

过尽快颁布“一部宪法来确认独立的事实，并在宪法中表明

国家今后活动基本原则与方向”。［6］73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一

是源于斯大林的建议与推动，以防止敌人对新生政权合法性

来源的恶意攻击; 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宪法理论的思

考和宪政实践的探索。他在 1953 年 1 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 20 次会议上指出: “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

设，为 了 加 强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的 斗 争，就 要 办 选 举，搞 宪

法”。［7］9会议决定在当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式产生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制订宪法。
( 二) 领导新中国的宪法起草工作

1953 年，随着全国大陆军事行动的结束、土地改革的基

本完成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开展，毛泽东认为召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决定制定宪法。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0 次会

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全面负责宪

法的起草工作，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

会，负责选举法的起草工作。
宪法反映政治的诉求，体现政治的价值。为了做好宪法

起草工作，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下成立

了由毛泽东挂帅的宪法起草小组，负责提供宪法草案初稿。
毛泽东从 1954 年 1 月 9 日开始集中时间和精力起草宪法草

案，2 月 17 日左右完成初稿。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确

定了宪法的指导思想、总体框架和编纂原则，而且亲自撰写、
讨论、修改与论证宪法草案。

( 三) 主持新中国宪法草案的讨论、通过工作

1954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结束了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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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宪法起草工作返回北京。从 3 月 23 日开始，毛泽东先

后多次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讨

论宪法草案，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 》的

重要讲话，对宪法草案的基本思想和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和

总结。6 月 14 日的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和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开始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到

9 月份，全国各界共 1． 5 亿人次参加了宪法草案的修改讨论

工作，提出了 52 万条修改补充意见。9 月 8 日和 14 日，毛泽

东主持召开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

会议，修改和审议宪法草案。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无记名方式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基于毛泽东在“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大贡

献，有人提议将“五四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

拒绝了。

二、毛泽东与“五四宪法”中的国家制度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

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泽东充分借鉴

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斯大林工兵农代表

苏维埃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专政

理论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制度的确立

国体是指国家的阶级本质，即哪个阶级处于国家的统治

地位，掌握国家权力，这是宪法首先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五四宪法”“第 1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

想的集中体现，是“五四宪法”制度建构的主要内容，是我国

的根本国家制度。虽然“国体问题只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

的地位问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弄清这

个问题却经历了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民主共

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漫长过程。

中国共产党来源于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杰

出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政治纲领中提出“把工人、农
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明确将领导工人阶

级开展罢工斗争以争取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

为党的首要任务。随着革命形势的恶化，毛泽东认识到中国

革命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革命，解决好农民问题才是革命能否

成功的根本问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号召全国

农民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

解除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他领导广大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群

众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

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立法制

度。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农民运动打击了

土豪劣绅，而“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8］14 毛泽东开始

在他领导的宪政运动和宪法构造的探索中重视农民阶级，依

靠农民阶级，并形成了他国体建设中工农联盟的思想。《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标志着毛泽东工农联盟思

想的成熟。该《宪法大纲》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主专

政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

式，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权利等，

为毛泽东实施新民主主义宪政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然而，这种共和国的宪政模式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

国内主要矛盾而很快被改变。毛泽东考虑到“不但小资产阶

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了参加抗日的可能性”，［8］158 主

张将“工农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最后在 1936 年

9 月改为“民主共和国”，以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

共同抗日救国。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指出，我们所建立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

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

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是“在无产阶

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5］675 在《新民

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宪政“就是民主的政

治”，认为中国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

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5］732 － 733 并在

《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成立一个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

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晋绥干部会议上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

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革命”［9］1316 － 1317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

《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9］1375

从而将他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在理论

上完全成熟的标志。该文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

认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

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9］1475同时，毛泽东强调:“我

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

专政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7］251《论人民民主专

政》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探索的高度总结和对人

民民主专政的全面阐述，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五四宪法”

的国家制度构建提供了经验，是《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

直接理论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宪法所继承。
( 二) 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形式的完善

政体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

反对敌人、保护政权的组织形式。毛泽东认为政体“是指的

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

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

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5］677 毛泽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

在“五四宪法”中被规定为:

第 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一条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意味

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律上正式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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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成为后世宪法的典范，其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被现行宪法原封不动地

吸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苏维

埃政权、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等政权建设经验的总

结。早在 1920 年的湖南省宪运动中，毛泽东就建议通过组

织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式立法机关———“人民立宪会议”

来制定一部反映民意的民主宪法。这种“人民立宪”的乌托

邦式的理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却让毛泽东在立宪的失败中

认识到“革命民众的统治”才是解决国家社会问题的“根本

的一个方法”，并从此开始关注“民众的大联合”。虽然这种

“民众的大联合”的尝试在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革命的武装暴

动中失败了，但革命中所建立的上海市民政府和广州苏维埃

政府的民主政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的宪政运动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中国

宪法史上第一个以人民代议机关组织通过并实施的宪法性

文件，为毛泽东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1937 年 7 月，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

主宪政原则，推行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参议会”制度和“三三

制”原则，选举产生了各级民主政府。各根据地民主政府按

照毛泽东的指示，相继制定了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施政纲领，

普遍建立了各级参议会制度，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法治原则，

有力地推进了毛泽东宪法思想的实践运动。1940 年 1 月，毛

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集中阐述了由工农民主专政和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向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即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转变。在文中，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 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

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委托的一切事务，并

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 0］1057“只有民主集中制

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

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5］677 1947 年 11 月，毛泽东在其

草拟的一份中央指示中强调:“各级农民代表会，或人民代表

会，为 各 级 政 府 最 高 权 力 机 关，一 切 权 力 应 集 中 于 代 表

会”。［1 1］590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方案和“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毛泽东的国家政

权建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完全体现和清晰表示。“五四宪

法”吸收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法律上确认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三、“五四宪法”的现代价值与时代认同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

一运用制宪权制定的宪法，为后来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奠定了

基本框架与基础”。［1 2］72其后的历部宪法“性质是修改宪法，

而不是制定新的宪法”。［2］106有学者总结，1982 年宪法 138 条

中借鉴 1954 年宪法的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加在一起共 98 条，

占 87． 6%。［1 2］460“五四宪法”作为新中国的源头宪法、原创

宪法和现行宪法的逻辑起点，得到了宪法修订者们的广泛

认同。
( 一) “五四宪法”引领了新中国修宪的指导思想

“把当时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奉为具有宪法地位的国家

指导思想”［1 3］13是我国近现代立宪的一大特色。新中国的

制宪与修宪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从 1949 年《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至“五四宪法”以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再到 1982 年宪法将四项

基本原则作为立宪原则，无不体现着近现代中国这一宪法的

特色。但不管新中国的宪法指导思想和宪法秩序如何变迁，

都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宪法思想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对“五四

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宪法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新中国的宪法指导思想

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长期从

事“五四宪法”研究的韩大元教授认为: “五四宪法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的，是在中国宪法发展史上人民第一

次自主地通过行使制宪权而制定的，实现了党的正确主张和

人民意志的统一”。［1 4］391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不可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宪

政。邓小平作为“八二宪法”修订的领导者，坚持“我们的制

度是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共 产 党 领 导 下 的 人 民 民 主 制

度”，［1 5］240并将其发展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

加以确定”。“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说明“八

二宪法”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指出: “八二宪法”“总的指导思

想是四项基本原则”。［1 6］“八二宪法”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

了宪法序言，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

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党的领导

是我国宪法制度设计和国家权力配置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

维护我国国体和巩固政体的内在要求，此后的宪法修订都将

坚持把党的领导地位放在宪法指导思想的首位，在实际工作

中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确保党的执政地位

毫不动摇。
( 二) “五四宪法”确定的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为后世宪

法所继承

国体和政体是一部宪法要阐述的核心内容，也是一个国

家最重要的国家制度规范和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首要

前提。国体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性质; 政体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政权结构。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五四宪法”的一

个突出贡献是实现了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并构成了我国宪法

相对稳定的文本表述。现行宪法规定:

第 1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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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相比于“五四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不仅

自觉放弃了 1975 年、1978 年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表述，在宪法文本上更是明确了国家性质中的“人民民

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双向结合。本条第 2 款作为“五四宪

法”的增加条款，对宪法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

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体系结构中的崇高地位。“五四

宪法”第 21 条和第 22 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

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

运行的逻辑起点，亦成为后世宪法稳定的文本格式。虽然

1957 年以后毛泽东对宪法的认识曾发生过偏差，但其在“五

四宪法”中所确定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却被以后的宪法修订

所遵守。现行宪法在第 2 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增加了第 3 款，提出了人

民行使权力的方式和范围。在第 57 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第 58 条规

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国家立法权”。这些规定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 三) “五四宪法”确定的制宪原则为新时期的修宪提供

了借鉴

“五四宪法”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体

现了人民性和民主性，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这一切源于

宪法制定中所赋予公民的真正的选举权。赋予公民毫无法

律限制之外的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精神和宪法民主

的体现，是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斯大林将 1936 年宪法的优秀性归结于“普选的、平等

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也呼吁和强调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实行无男女、

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5］677 认

为“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

正民选的政府”。［1 0］1070两个“就没有”将毛泽东实施人民普

遍选举的民主与自由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体现在他领导

制定的“五四宪法”第 86 条所规定的人民普选中。这一规定

在现行宪法中的表述是:“第 34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

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现行宪法的

规定与“五四宪法”的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是在性别选举上

简化了“五四宪法”中强调的“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人民民主的原则首要的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行

使，是在国家宪法中建构起能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制度体

系。毛泽东在制宪过程中，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导向，始

终贯彻了西耶斯“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1 7］56 的制宪思想和

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思想。毛泽

东总结“五四宪法”之所以得人心的原因在于: “领导和群众

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并要求今后

“一切 重 要 的 立 法 都 采 用 这 个 方 法”。［18］126 2000 年 制 定、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将毛泽东人民立法

这一原则赋予了强烈的法律意义，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

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

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人民民主原则，不仅体现在制定和修订宪法时充分发扬

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多的是体现在宪法中体现尊重和

保护人权的思想。“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保障工农劳苦

大众的人权，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初始和终极关怀”。［19］45

从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到赋予人民选举权、被选举权、劳
动权、受教育权等，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到

在“五四宪法”规定“人民民主的政权保证通过和平道路建

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

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强烈的人

民利益观和人权本位观。“八二宪法”坚持了这一原则，其第

4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

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从

而在基本权利范畴中赋予了公民争取物质帮助权的宪法性

权利。2004 年宪法修正案更明确地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写入宪法，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宪法情感。习近平认为“尊

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才能深入人心”。［2 0］国家将尊重和

保障人权摆在宪法的突出位置，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权

事业的发展，更促使立法部门出台了物权法等一系列保护公

民基本权利的法案。
( 四) 毛泽东宪法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具有重要的推动价值

有学者曾说:“宪政之于中国，则恰恰是在不具备发育土

壤甚或排斥之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21］1。这是

对近代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

个身份社会，充满着人治的理想，缺乏法治的内容。因此，要

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和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必须培养中国的宪

政文化，保证宪法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普遍服从的文

化自觉。在“五四宪法”颁布之初，毛泽东强调宪法草案“通

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

宪法”。［18］127让人遗憾的是，“五四宪法”没有构建“不实行

就是违反宪法”的防范和惩戒机制。
“五四宪法”第 17 条和第 18 条强调对一切国家机关和

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主体和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正好契合

了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主导地位的思想

和习近平“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

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2 0］的理念。而邓小平强调我

国的法律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

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2］146 这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我国

长期以来的特权思想，有利于宪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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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体现

在它的制定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实施过程中。只有全面

地、正 确 地 实 施 宪 法，才 能 把 纸 上 的 宪 法 变 成 现 实 的 宪

法”。［2 3］77使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权利，使观念宪法变成

现实宪法，重要的是要保证人民群众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进程中，能更好地依据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让“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2 4］就如同现行宪法第 5 条所

规定的一样，“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否

则，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现代法治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自由而有序的和谐社会，

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25］28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而宪法

是治国理政的规范性制度基础，是构建国家治理正当性、合
法性的根本保障。坚持法治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人

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现

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入宪的前提下，我国在 2010 年基本建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渊源就

是“五四宪法”。
作为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开拓者和制定“五四宪法”

的主导者，毛泽东的宪法思想和宪政实践，特别是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思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思想，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的法治梦、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形成中国

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是新中国

当之无愧的宪法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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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Ｒesearch of Mao Zedong about N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ime
Identity of“Constitution of 1954”

ZHOU Liang
( Faculty of Law，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The state system is the basic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 of a country． Its core content is reflected
in class relations of the system standardization by state system and regime．“Constitution of 1954”is New China’s first formal constitu-
tion，which lai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tate system and the basic system of the constitution of New China． It made important contri-
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of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
tion． Thoughts and constitutional practices of Mao Zedong are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ng“Constitution of 1954”，which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 and constitution implementation for c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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